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燉—

塔 式 起 重 机 结 构 试 验 方 法

┈┉│┉┄┄┇┉┉┄┌┇┇┃┈┉┇┊┉┊┇┈

┐┐发布 ┐┐实施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 布



﹩﹣燉 —

前 言

本标准是在 ＪＪ３０—１９８５《塔式起重机结构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本标准从实施之日起代替

ＪＪ３０—１９８５。
本标准与原标准相比，在下列章节略有修改：
——表 １结构应力测试的工况及载荷，修改了测试工况；
——４１２条中修改了侧向载荷的规定；
——５１条中删除了具体的测量方法和仪器。
本标准的附录 Ａ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建设部北京建筑机械综合研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晓非。
本标准委托建设部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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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塔式起重机主要结构件的应力、位移和动特性测试的非破坏性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用塔式起重机，其他类似的塔式起重机可参照使用。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ＧＢ燉Ｔ５０３１—１９９４ 塔式起重机性能试验

ＪＧ燉Ｔ５０３７—１９９３ 塔式起重机分类

 试验条件

本标准的试验条件应符合 ＧＢ燉Ｔ５０３１的有关规定，同一型号多种安装型式的塔式起重机，如有移

动 式 的，应 以 移 动 式 作 为 代 表 进 行 测 试；无 移 动 式 时，以 独 立 固 定 式 作 为 测 试 样 机，样 机 参 数 应 符 合

ＪＧ燉Ｔ５０３７规定。
有特殊要求的塔式起重机，应按设计要求，进行相应的补充项目试验。

 结构应力测试

 测试工况及载荷

 结构应力测试的工况和载荷见表 １。
表 １ 结构应力测试的工况和载荷

序号 测试工况 载荷 试验目的 被测结构 测试项目

１

最 大 起 重 量 允 许

的 最 大 幅 度、起 重 臂

与轨道方向垂直

ＱＨ及

１２５ＱＨ

验 证 主 要 结 构 件 的

强度和刚度

起 重 臂、拉 杆、塔 身、
上下支座底架、支腿

结 构 件 的 静 应 力 及

起重臂根部水平变位

２

最 大 起 重 量 允 许

的 最 大 幅 度、起 重 臂

与轨道成 ４５°夹角

ＱＨ及

１２５ＱＨ

验 证 主 要 结 构 件 的

强度和刚度

塔 身、上 下 支 座、底

架支腿

结 构 件 的 静 应 力 及

起重臂根部水平变位

３

小 车 位 于 吊 点 跨

中，起 重 臂 与 轨 道 方

向垂直

ＱＨ及

１２５ＱＨ

验 证 起 重 臂 的 强 度

和刚度
起重臂、拉杆

起 重 臂 及 起 重 臂 拉

杆的静应力

１



表 １（完）

序号 测试工况 载荷 试验目的 被测结构 测试项目

４
最 大 幅 度、起 重 臂

与轨道方向垂直

ＱＨ及

１２５ＱＨ

验 证 主 要 结 构 件 的

强度和刚度

起 重 臂、拉 杆、塔 身、
上下支座、底架、支腿

结 构 件 的 静 应 力 及

起重臂根部水平变位

５
最 大 幅 度、起 重 臂

与轨道成 ４５°夹角

ＱＨ及

１２５ＱＨ

验 证 主 要 结 构 件 的

强度和刚度

起 重 臂、拉 杆、塔 身、
上下支座、底架、支腿

结 构 件 的 静 尖 力 及

起重臂根部水平变位

６
最 大 幅 度、起 重 臂

与轨道方向垂直

ＱＨ及

１０％ＱＨ
（侧载）

验 证 主 要 结 构 件 的

强度和刚度

起 重 臂、拉 杆、塔 身、
上下支座、底架、支腿

结 构 件 的 静 应 力 及

起重臂根部水平变位

注

１ ＱＨ—相应幅度下的额定起重量；

２ 动臂式起重机无工况“３”。

 侧载可以采用吊重侧向偏移的方法实施，但必须保证在加侧载时不得产生铅垂方向的附加分

力。水平侧向载荷的方向应与起重臂的纵向轴线垂直。水平侧载大小按 １０％起重量确定。
 在加载和测试过程中，回转机构或转台应制动或锁死在规定的位置上。
 测试点的规定

 应力测试点的选择

应力测试点应选择在危险应力区。危险应力区应在结构受力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类型：
ａ）均匀应力区 在较大面积内的应力都几乎相等的应力区，屈服应力的出现，将引起结构件的永

久变形。
ｂ）应力集中区 该区内屈服应力的出现不会引起结构件的永久变形，但应力集中会影响结构件的

疲劳寿命。如孔眼、锐角、焊缝、铰点等断面剧变处。
ｃ）弹性挠曲区 如受压杆和板的弹性屈曲，从应力看，该区的最大应力并没有达到材料的屈服点，

但可因发生挠曲或过大变形而导致结构件的破坏。
 测定弦杆和腹杆的应力，应在节间中部对称贴应变片，最后以平均应力和计算出的最大应力

来评定该节间的安全度。
 在应力集中区内贴应变花，测出其主应力和最大应力。
 平面（二向）应力区的贴片

结构承受平面应力状态，如果预先能用某些方法（如脆性涂料法）确定主应力方向，则可沿主应变方

向贴上互相垂直的两个应变片。如果主应变的方向无法确定，则必须贴上由三个应变片组成有应变花，
关于应变花的数据处理见 ４４３条。
 测点编号

根据选择好的测试部位和确定的测试点，绘制测点分布图，对贴片统一编号，并指明应变片或应变

花的贴片位置。
 试验程序

 检查和调整样机，使之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调试和检查有关仪器，合理选择灵敏系数，消除一切不正常现象。
 测量消除自重影响的应变片基准 犡０，测量结果记入附录 Ａ（标准的附录）表 Ａ１。
 测量在空载应力状态时应变片在自重作用下的读数 犡１。测量结果记入附录 Ａ表 Ａ１。

空载应力状态是将起重机调整到表 １所规定的测试工况。幅度同对应的加载工况、吊钩落地、回转

机构或转台应制动或锁住，行走机构处于制动状态。如果零应力状态基准 犡０无法读出，可以取空载状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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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初始状态。应变仪调零。
 测量应变片在负载应力状态下的读数 犡２。测量结果记入附录 Ａ表 Ａ１。

负载应力状态是起重机按表 １规定之载荷和工况进行加载。其工作幅度允差不大于±１％。如测试

工况规定要加侧向载荷，则必须在起重臂侧分别加侧向载荷来测量。
 卸载至空载应力状态，检查各应变片的回零情况。如果某测点的应变片读数与原数据 犡１偏差超

过±０．０３犲ｓ燉爠，认为该测点数据无效，应查明原因，按原测试程序重新测量，直到合格。
注：犲ｓ—— 材料屈服极限，ＭＰａ；

爠—— 弹性模量，ＭＰａ。

 每项试验应重复做 ３次，比较测试数据无重大差别。如果误差超过 １０倍的微应变，则应查明原

因，并重新测试，直至稳定。
 观察结构是否有永久变形或局部损坏。如果出现永久变形或局部损坏应立即终止试验，进行全

面检查和分析。
 测试数据、观察到的现象和说明应随时记录。
 应力测试的数据处理和安全判别方法。
 计算两个测试状态的应力

空载应力（自重应力）犲１按下式计算：
犲１＝ 爠（犡１－ 犡０） …………………………（１）

负载应力 犲２按下式计算：
犲２＝ 爠（犡２－ 犡１） …………………………（２）

式中：犲１——空载应力（不测空载应力时，用计算应力代替），ＭＰａ；
犲２——负载应力，ＭＰａ；

犡０——零应力状态应变仪读数；

犡１——空载应力状态应变仪读数；

犡２——负载应力状态应变仪读数。
注：犡０、犡１和 犡２均带正负号，拉应变为正，压应变为负。

 最大单向应力由空载应力与负载应力的代数和决定。即

犲ｍａｘ＝ 犲１＋ 犲２ …………………………（３）
式中：犲ｍａｘ——最大应力，ＭＰａ；

犲１和 犲２各带自己的正负号。
 平面（二向）应力状态的数据处理

对于承受二向应力的弹塑性材料，按变形能（第四）强度理论计算，其当量单向应力计算公式为：
ａ）当主应力（变）的方向已知，并测得了两个方向的主应力时。
当量单向应力为

犲′＝ 犲２
牨＋ 犲牨犲牪＋ 犲槡 ２

牪 …………………………（４）
式中：犲′——当量单向应力，ＭＰａ；

犲牨——最大主应力，ＭＰａ；

犲牪——最小主应力，ＭＰａ。
主应力可由主应变求得

犲牨＝ 爠（犡牨＋ 犨犡牪）燉（１－ 犨２） …………………………（５）

犲牪＝ 爠（犡牪＋ 犨犡牨）燉（１－ 犨２） …………………………（６）
式中：犡牨——最大主应变；

犡牪——最小主应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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犨——泊松比。
ｂ）主应力（变）的方向未知，可用应变花测得三个方向的线应变。当量单向应力为

犲′＝ 爠
２

犡ａ＋ 犡ｃ
１－ 犨＋ ２

１＋ 犨 （犡ａ－ 犡ｂ）２＋ （犡ｂ－ 犡ｃ）槡〔 〕２ …………（７）

式中：犡ａ——ａ应变片的应变；

犡ｂ——ｂ应变片的应变；

犡ｃ——ｃ应变片的应变。
应变花的贴片方式见图 １。

４５° 犡ｃ

犡ｂ

犡ａ

图 １

ｃ）对于脆性材料，可采用最大应变（第二）强度理论求得当量应力，公式为

犲牨＝ 爠犡牨 …………………………（８）

 测试应力值的安全判别方法

根据表 １测试工况及载荷进行测试，测得结构的最大应力，应满足下列分类给出的安全判据，各危

险应力区的安全系数列于表 ２。超载工作状况只用于考核结构完整性，卸载后不得出现可见裂纹，永久

变形，油漆剥落，连接松动。
表 ２ 结构强度安全系数（最小值）

均匀应力区（牕Ⅰ） 应力集中区（牕Ⅱ） 弹性屈曲区（牕Ⅲ）

１４８ １１ １６

 Ⅰ类——均匀应力区

牕Ⅰ ＝ 犲ｓ燉犲ｒ或 牕Ⅰ ＝ 犲ｓ燉犲′ …………………………（９）
式中：犲ｒ——根据表 １给定的测试工况和载荷进行测试时，结构中被测部位测出的最大拉应力（对于单

向应力、塑性材料 犲ｒ相应于 犲ｍａｘ；脆性材料 犲ｒ相当于 犲牨），ＭＰａ；

牕Ⅰ——安全系数。

 Ⅱ类——应力集中区

牕Ⅱ＝犲ｓ燉犲ｒ或 牕Ⅱ＝犲ｓ燉犲′
式中：牕Ⅱ——安全系数。
 Ⅲ类——弹性屈曲区

对于弦杆和腹杆等受压元件，用下列计算公式评定测试结果。
牕Ⅲ ＝ １燉［犲ｒａ燉犲ｃｒ＋ （犲ｒｍ － 犲ｒａ）燉犲ｓ］ ……………………（１０）

式中：犲ｒａ——由一个截面上若干个测点的应变读数确定的平均应力，ＭＰａ；

犲ｒｍ——压杆被测截面上最大的计算压应力，ＭＰａ；

犲ｃｒ——受压杆发生屈曲的临界应力，ＭＰ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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牕Ⅲ——安全系数。

犲ｃｒ的计算：

ａ）当欧拉临界应力低于比例极限时，取

犲ｃｒ＝ π２爠燉（爦燈爧燉牜）２＜ 犲ｐ ………………………（１１）
式中：爦——长度折算系数。一些常见情况可以用下列经验数据：

对于主弦杆 爦＝１．０；
对于以全截面与管状弦杆连接的腹杆 爦＝０．７５；
对于以全截面与角形或“Ｔ”形弦杆连接的腹杆 爦＝０．９；

爧——受压杆件长度，ｍｍ；
牜——截面惯性半径，ｍｍ；
犲ｐ——材料比例极限，ＭＰａ。

ｂ）当欧拉临界应力高于比例极限时，取

犲ｃｒ＝ 犲ｓ－ 犲ｐ（犲ｓ－ 犲ｐ）（爦爧燉牜）２

π２〔 〕爠 ＞ 犲ｐ ……………（１２）

 Ⅳ类——板的局部屈曲区

对板可能的局部屈曲部位。一般要求对所有的试验工况（包括超载试验工况）Ⅳ类区域的应变片读

数，都应能回到空载时的读数。

 结构位移测量

结构变位测量工况和载荷见表 １。
变位限制值规定如下：
起重臂根部水平变位不大于 爣燉１００，其中 爣 对移动式塔式起重机为起重臂根部到轨顶面的铅垂

距离；对固定式塔式起重机为起重臂根部到塔身固定基础平面的铅垂距离。

 结构动特性测试

 测试项目

对塔式起重机的结构动特性的测试项目为：
ａ）危险应力区危险点的动应力；
ｂ）司机室的振动特性。

 测量方法

在额定载荷下正常操作起升离地时和额定速度下降制动时测试动应力和振动特性。
 动特性的限制

ａ）按 ６１中 ａ），各部件的最大应力点由振动产生的最大应力不应超过许用应力。
ｂ）司机室水平振动加速度应低于 ０．２牋。

 试验报告

 试验按附录 Ａ中各表给定的项目进行记录和数据整理，对不正常现象，应有实况记录，并作出分

析意见。
 对试验发现的个别部位的合应力或结构变位超出规定值时，虽然没有发现破坏或不正常现象，报

告中也应特别指出，并提出分析意见，作出结构是否可正常工作的明确结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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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测 试 用 表

表 Ａ１ 应变读数记录表

测试日期： 年 月 日 天气情况：晴（阴）

风 力： 温度： 制造厂：

型 号： 样机编号：

被测结构： 作业状态：

起重臂方位： 起重臂长度：

仰 角：

测试工况 起吊载荷 载荷 侧载方向

测点
零读数

犡０

空载读数

犡１
犡１－犡０

负载读数

犡２
犡２－犡１

空载复查

犠′

记录说明：
记录： 校核：

表 Ａ２ 结构静应力测试结果报告表

被测起重机： 制造厂：
被测结构：
应力单位： ＭＰａ（拉应力为“＋”，压应力为“－”）

测 点
空载 加载测试工况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分析与说明：
记录： 校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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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３ 结构位移测量记录表

被测起重机： 制造厂：
被测结构：
位移单位：

测 点
空载 加载测试工况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分析与说明：
记录： 校核：

表 Ａ４ 结构动特性测试记录表

被测起重机： 制造厂：
被测部位： 被测参数：

测 点
测 试 工 况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平均 静态值 对比值

分析与说明：
记录：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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